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
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和執行建築指引的狀況  
 
 
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提供公共租住房屋（下稱「公屋」）的

建設計劃及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執行內部建築指引的

情況。  
 
 
背景  
 
2.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的制定以五年爲期，逐年延展，並每年

按最新的需求情況而對建屋量作出適當調整。繼房委會已在 2008
年 6 月立法會的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向委員報告了有關用作

興建公屋的土地的供應，我們現報告公屋建設計劃即將延展一年

（2009/10–2013/14）的最新情況。  
 
3. 政府及房委會的宗旨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住宅的低收入

家庭提供公屋。現時一般家庭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1.9 年，比 3 年

的政策目標為短。  
 
4. 截至 2009 年 3 月，公屋輪候冊有 114 400 宗申請，而 2008/09
年 平 均 每 月 新 增 的 申 請 約 2 800 宗 。 房 委 會 預 測 在

2009/10–2013/14 年度的五年期內，新建公屋量為約 74 000 個單

位 (見附件 )，即平均每年約 15 000 個單位。連同每年預計收回的

現有公屋單位，房委會估計這個建屋水平足以維持平均輪候時間

為大約 3 年的目標。  
 
 
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 
 
5. 未來五年，大部分的新建公屋單位供應來自市區及擴展市

區 1，餘下的來自新界區。未來五年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基本上已

確定 (並正進行建造工程或接近完成後期設計階段 )，然而五年後

可作公營房屋發展的土地，大多在初期規劃階段，適時的土地供

應仍然是房委會需要面對的問題，主要包括 –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擴展市區即荃灣、葵青、沙田 (包括馬鞍山 )、西貢(包括將軍澳 )及東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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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地供應的時間 (例如要改變土地用途的土地如屯門

第 29 區西;要收地和清拆的土地如屯門第 54 區及要

進行大型地盤平整的工程如安達臣道項目 );  
 地盤的發展限制 (高度限制和景觀保護如上水第 36

區西 );及  
 地區人士的不同意見等。  

 
加強地區聯繫  
 
6. 為使新屋邨的規劃和設計更能配合社區發展，我們會就每

個公屋計劃諮詢區議會，聽取並盡量回應地區人士的意見及訴

求。部份土地如前長沙灣警察宿舍、前沙田警察及消防員宿舍、

沙田第 4C 區、啟德第 1A 及 1B 地盤、深水埗西邨路項目等，經

諮詢後均能按照公屋建設計劃順利進行。另有部份土地初期雖然

遇到地區人士的不同意見，但經過多番協商，我們在規劃及設計

上作出了不少平衡及正面的回應，最後仍能達致雙方接受的方

案，如在牛頭角下邨的項目內綜合公共房屋、文娛中心、地區休

憩用地及其他社區設施的整體規劃；以及在葵涌第 9H 區 (大白田

街 )項目將提供有蓋多用途運動場地、靜態休憩用地和行人天橋。 
 
7. 我們正積極與區議會及地區人士就其餘土地進行磋商，務

求達成共識。然而，過長的商討過程及諮詢期往往導致發展計劃

需要延遲。現希望獲得地區人士支持的公屋計劃包括東涌第 56
區、前元朗邨、何文田南第二期、屯門第 29 區西及前新蒲崗部份

工廠大廈等。  
 
8. 我們已把大型公屋發展計劃的諮詢工作規範化，並委派助

理署長領導項目小組，舉辦社區工作坊，讓區內居民發表意見。

最近，我們曾就安達臣道公屋發展計劃及蘇屋邨重建計劃舉辦社

區工作坊。就安達臣道的公屋發展計劃而言，我們經過多月來與

當區關注團體深入討論，並交換有關行人連接系統和社區設施的

意見後，已建立了緊密而有效的互信關係。因此，我們分別於今

年一月及三月諮詢區議會，並獲得正面的回應及支持。我們會繼

續與地區人士攜手建立和諧優質的生活環境，促進社區的凝聚

力。我們相信未來的公共屋邨在設計及社區設施上，都能滿足市

民的需要。  
 
9. 為了達致最具成本效益、高質量、又符合環保的公屋設計

和建造綜合方案，我們在啟德第 1B 地盤的發展計劃引入了嶄新的

「綜合採購模式」。此模式不單能夠在發展計劃的初期，融合業

界在設計、施工和物料製造上的專長和經驗，更能將這個項目提

前三個月完成，並可以為建造業提早帶來就業機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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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營房屋計劃的未來路向  
 
10. 隨著物色發展公屋的土地日漸困難，我們必須盡量保留舊

屋邨清拆後的土地，作公屋發展用途，如前元朗邨及蘇屋邨。此

外，除舊屋邨的土地外，我們亦會利用騰空的政府宿舍地皮作公

屋發展，如前沙田警察及消防員宿舍、前長沙灣警察宿舍、前葵

涌警察宿舍及前凹頭政府宿舍。總括而言，房委會會致力與各有

關政策局、政府部門及區議會緊密協調，繼續在不同地區物色可

發展公屋的土地。  
 
 
房屋建設的獨立審查工作  
 
11. 按照房委會內部的「品質管理系統」，所有新建築工程的

設計及施工方案必須呈交獨立審查組批核，審批新建工程的程序

是與屋宇署所採用的《建築物條例》的做法相符。  
 
12. 獨立審查組於 2000 年 10 月成立，其中的主要任務是對新

建築工程進行獨立的行政監管，確保房委會的新建工程遵照《建

築物條例》及其附例和實務守則所訂的技術和安全標準。為確保

其獨立性，獨立審查組直接向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（房屋）

負責。  
 
13. 獨立審查組對房委會新建築工程實施的行政監管，與《建

築物條例》的精神一致，並仿效屋宇署的監管守則如下，包括：  
 

  實施審批與施工同意書的制度，以加強建築監管，並確

保一切所做工程遵從《建築物條例》。新建築工程須經

獨立審查組批核及發出施工同意書後，方可動工。  
 

  經批核的新建築工程完成後，須申請佔用許可證，以驗

證所完成的工程已遵照核准圖則建造。  
 

  仿效屋宇署的做法，訂立三層審批架構，以批核新提交

的圖則。三層審批架構包括第一層負責個案有關建築或

結構的專業人員、第二層的有關高級專業人員，及第三

層的重檢會議，會議成員包括總專業人員及屋宇署駐組

顧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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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為確保其審批程序與《建築物條例》規定和屋宇署做法一

致，自 2000 年起，屋宇署借調兩名顧問，包括高級屋宇測量師和

高級結構工程師予獨立審查組，就《建築物條例》的詮釋及其監

管機制在行政上和執行上提供意見。兩名顧問亦負責傳達屋宇署

最新的資料和守則，從而促進屋宇署與獨立審查組之間的溝通。

此外，獨立審查組會定期向屋宇署提交工作狀況報告，並按需要

與屋宇署首長級人員開會。  
 

15. 為確保獨立審查組的審批程序和要求能有效地傳達至房屋

署其下的發展及建築處，獨立審查組會按需要發出「獨立審查組

訓令」，釐定對新工程的監管機制和要求 ;在守則更新或條例演譯

上如有需要澄清的地方，便會發出「獨立審查組提示」。另外，

獨立審查組亦不時舉辦經驗交流會及簡報會，主要向工程人員指

出在工程項目內可改善的空間，並與建築及發展處的主管級專業

人員每兩個月舉行會議。  
 
16. 獨立審查組亦會定期向房委會轄下的建築小組匯報其工作

及成效。  
 
17. 請委員備悉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和執行建築指引的狀況。 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二零零九年四月



未來五年（ 2009/10 – 2013/14）公屋建屋量  
完工年期⁄區域 地區 預計建成單位數目 

2009/2010 
東區 1 600 
觀塘區 8 000 

市區 

黄大仙區 1 500 
擴展市區# 沙田區 2 000 
新界區 元朗區 2 400 

合共 15 500 
2010/2011 

觀塘區 7 200 
九龍城區 1 200 

市區 

黄大仙區 1 300 
葵青區 1 500 
沙田區 2 600 

擴展市區 

西貢區（將軍澳） 2 000 
合共 15 800 

2011/2012 
觀塘區 4 200 
九龍城區 800 
黄大仙區 1 300 

市區 

深水埗區 5 600 
合共 11 900 

2012/2013 
九龍城區 7 400 市區 
深水埗區 2 700  
葵青區 800 擴展市區 
沙田區 2 800 

新界區 屯門區 1 000 
合共 14 700  

2013/2014 
觀塘區 400 
九龍城區 5 900 
深水埗區 600 

市區 

黄大仙區 1 000 
葵青區 1 400  
西貢區（將軍澳） 1 900 

擴展市區 

沙田區 2 900 
新界區 元朗區 2 000 

合共 16 100  
總數 74 000 

（根據 2009 年 3 月公營房屋建設計劃） 
# 擴展市區即葵青、荃灣、沙田(包括馬鞍山 )、西貢(包括將軍澳 )及東涌 

附件


